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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函澄清函澄清函

致：投标⼈

重庆天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就港桥园区“上⼤压⼩”热电联产⽣产⾏政综合

楼装修⼯程施⼯⽐价采购⽂件（标书编号：TTZB-2023019）做如下澄清：

⼀、⽐价采购⽂件（标书编号：TTZB-2023019）的招标前附表第 6项“采购范

围及付款进度”中，原⽂为“ 第⼆次付款：竣⼯验收合格后，⽀付⾄⼯程造价⾦额

的 80%；第三次付款：完成本项⽬竣⼯决算审计后，⽀付⾄决算审定⾦额的 97%，

剩余 3%作为质量保证⾦。”，本次澄清修改为“第⼆次付款：竣⼯验收合格后，⽀

付⾄⼯程造价⾦额的 80%；第三次付款：完成⽣产⾏政综合楼装修⼯程结算审计

后，⽀付⾄结算⾦额的 97%，剩余 3%作为质量保证⾦。”

⼆、⽐价采购⽂件（标书编号：TTZB-2023019）第七部分-《港桥园区“上⼤

压⼩”热电联产项⽬⽣产⾏政综合楼装修⼯程施⼯合同》（下称：合同）第六条款

（⼆）中的第 2条中，合同原⽂中的“第⼆次付款：竣⼯验收合格后，⽀付⾄⼯程

进度造价⾦额的 80%；第三次付款：完成本项⽬竣⼯决算审计后，⽀付⾄决算审

定⾦额的 97%，剩余 3%作为质量保证⾦。” 本次澄清修改为“第⼆次付款：竣⼯

验收合格后，⽀付⾄⼯程造价⾦额的 80%；第三次付款：完成⽣产⾏政综合楼装

修⼯程结算审计后，⽀付⾄结算⾦额的 97%，剩余 3%作为质量保证⾦。”

特此澄清

重庆天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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